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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平 107 偵 6669 詐欺 芳苑分局 許○蓮 不起訴處分

平 107 偵 8681 妨害名譽 彰化分局 林○廷 聲請簡易判決

平 107 偵 8747 竊盜 鹿港分局 黃○雲 不起訴處分

平 107 偵 9431 侵占 鹿港分局 陳○進 不起訴處分

平 107 偵 9526 詐欺 檢○官簽分 陳○名 不起訴處分

平 107 少連偵 124 傷害 彰化分局 王○海 不起訴處分

平 107 少連偵 124 傷害 彰化分局 王○呈 不起訴處分

田 107 毒偵 1292 毒品防制條例 投縣刑大 卓○慧 起訴

田 107 毒偵 1619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簽分 溫○豪 起訴

田 107 毒偵 1647 毒品防制條例 員林分局 蔡○緣 不起訴處分

均 107 毒偵 367 毒品防制條例 鹿港分局 黃○廷 不起訴處分

均 107 毒偵 1584 毒品防制條例 鹿港分局 黃○泰 聲請簡易判決

均 107 調偵 501 過失傷害 彰縣芳苑鄉所 林○瑜 不起訴處分

均 107 調偵 508 過失傷害 彰化市公所 林○惠 不起訴處分

果 107 速偵 1855 公共危險 彰化分局 李○誠 聲請簡易判決

果 107 速偵 1856 公共危險 彰化分局 T○INH VAN T○UNG 聲請簡易判決

果 107 速偵 1857 公共危險 和美分局 王○家 聲請簡易判決

果 107 速偵 1858 公共危險 員林分局 宋○承 聲請簡易判決

果 107 速偵 1859 公共危險 員林分局 黃○標 聲請簡易判決

果 107 速偵 1860 公共危險 芳苑分局 洪○? 聲請簡易判決

果 107 速偵 1861 公共危險 彰縣警局 唐○鑫 聲請簡易判決

果 107 速偵 1862 公共危險 國道三隊 林○德 聲請簡易判決

果 107 速偵 1863 公共危險 芳苑分局 林○振 聲請簡易判決

果 107 速偵 1864 公共危險 彰化分局 陳○興 聲請簡易判決

果 107 速偵 1865 公共危險 溪湖分局 楊○火 聲請簡易判決

果 107 速偵 1866 公共危險 溪湖分局 陳○吉 聲請簡易判決

果 107 速偵 1867 竊盜 彰化分局 徐○芳 聲請簡易判決

果 107 速偵 1868 竊盜 北斗分局 莊○川 緩起訴處分

果 107 速偵 1868 竊盜 北斗分局 莊○娥 緩起訴處分

果 107 撤緩 156 公共危險 本○執行科 楊○達 撤銷緩起訴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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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 107 撤緩 160 公共危險 本○執行科 劉○平 撤銷緩起訴處分

信 106 偵 8840 偽造文書等 彰縣刑大 李○程 不起訴.緩起訴處分

信 106 偵 8840 偽造文書等 彰縣刑大 許○金 不起訴.緩起訴處分

信 106 偵 8840 偽造文書等 彰縣刑大 陳○旺 不起訴處分

信 106 偵 8840 偽造文書等 彰縣刑大 陳○松 不起訴.緩起訴處分

信 106 偵 8840 偽造文書等 彰縣刑大 陳○欣 不起訴.緩起訴處分

信 106 偵 8840 偽造文書等 彰縣刑大 黃○科 不起訴.緩起訴處分

信 106 偵 8840 偽造文書等 彰縣刑大 楊○富 不起訴.緩起訴處分

真 107 偵 7743 傷害 員林分局 朱○臻 聲請簡易判決

揚 107 偵 8650 詐欺 中高分檢 楊○翔 不起訴處分

揚 107 偵 8682 妨害自由等 彰化分局 吳○安 不起訴處分

揚 107 偵 8700 竊盜 芳苑分局 張○霖 不起訴處分

揚 107 調偵 482 公共危險等 彰縣花壇鄉所 李○曰 不起訴.緩起訴處分

揚 107 調偵 495 偽造文書等 彰縣和美鎮所 廖○華 聲請簡易判決

新 107 偵 4736 妨害性自主罪 彰縣警局 盧○?? 不起訴處分

新 107 撤緩 157 公共危險 本○執行科 劉○棋 撤銷緩起訴處分

溫 107 偵 9183 毀棄損壞 北斗分局 宋○中 不起訴處分

簡 107 偵 7084 侵占 彰化分局 李○凡 不起訴處分

簡 107 偵 8101 竊盜 彰化分局 楊○承 起訴

簡 107 偵 8161 肇事逃逸 員林分局 黃○榮 緩起訴處分

簡 107 偵 8286 竊盜 彰化分局 楊○承 起訴

簡 107 偵 8549 毒品防制條例 彰化分局 蕭○村 不起訴處分

簡 107 偵 8738 竊盜 彰化分局 賴○曲 聲請簡易判決

簡 107 偵 8890 竊盜 彰化分局 楊○承 起訴

簡 107 偵 9167 過失致死 檢○官簽分 江○展 緩起訴處分

簡 107 偵 9170 偽造文書 檢○官簽分 吳○全 不起訴處分

簡 107 偵 9170 偽造文書 檢○官簽分 鄭○珠 不起訴處分

簡 107 偵 9171 毀棄損壞 檢○官簽分 吳○侖 不起訴處分

簡 107 偵 9295 化粧品法 檢○官簽分 周○農 緩起訴處分

簡 107 偵 9295 化粧品法 檢○官簽分 林○惠 緩起訴處分

簡 107 偵 9295 化粧品法 檢○官簽分 惠○有限公司 緩起訴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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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 107 調偵 503 妨害名譽 彰縣芳苑鄉所 吳○龍 起訴

簡 107 調偵 503 傷害 彰縣芳苑鄉所 黃○寰 起訴


